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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系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要點 

 
106 年 05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06 年 05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 年 06 月 07 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 年 01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年 02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 年 11 月 04 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11 月 27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4 年 11 月 27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115 年 01 月 19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培育本系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暨提昇教師之企業服務與技術改

善之能力，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第二條  校外實習教育的目標 

        一、培養敬業樂群及勤勞樸實的習性。 

        二、在「工作中學習」，培養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三、訓練處世應對之道，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及職業倫理。 

        四、激發學習意願與可塑性。 

        五、訓練發掘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培訓創新能力。 

第三條  實施對象 

        一、凡本系日間部即將升三、升四年級學生、進修部即將升四年級學生，可選修該

課程參加校外暑期實習 320 小時，實習成績經審核及格者始得取得學分。 

        二、預選「校外實習」課程（2學分）之審查資格，需符合以下三項規定者（附證明），

方能申請本系暑期實習課程： 

            （一）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 

      （二）所修科目學分數，符合本校規定最低學分。 

      （三）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 

第四條 實習機會調查與審核 

    一、「實習機構」必需設計相關，且經實習老師審核通過，方可參與修課。 

    二、各系可依下列方式進行實習機會開發： 

      （一）由各系自行開發實習機會後上傳校外實習平台。 

      （二）各企業主動向本系提出實習合作申請。 

    三、針對所有實習機會，安排專業教師實地至企業進行初步瞭解，填寫「實習機構

評估表」，審查合適之實習工作。 

第五條 實習機會安排 

    一、本系於學生實習三個月前公布詳細之實習機會，包含企業名稱、地點、獎助金、

工作性質、膳宿狀況等，供學生選擇實習機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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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習機構可遴選實習學生，必要時可與學生簽約提供獎學金作為幹部培訓管道 

      ，契約簽訂方式與規範內容由學生、學生家長、企業等共同商訂，輔導老師視

需要提供專業諮詢與輔導等協助。 

    三、學生於選擇實習機會期間，視實際需要赴實習機構瞭解實習場所環境及訓練計

畫內容，與公司主管面談確認並與輔導老師溝通後選定實習單位，分配確定後

由輔導老師將實習名單上傳校外實習平台。 

第六條 實習職前訓練 

    一、由系主任、指導老師向全系（班）學生做行前輔導，並視需要得辦理學生實習

前訓練講座，邀請實習機構人員蒞校講授實習時應注意事項及宣導相關規定等

事宜。 

    二、由輔導老師對所屬輔導學生作實習內容、專題訂定、報告寫作等指導。 

第七條 實習期間考核 

    一、校外實習為正式課程，實習期間曠職視同曠課。 

    二、實習期間請假應事先辦理手續，並經主管核准。上下班應依規定親自刷卡，不

得代刷卡或忘記刷卡。 

    三、每月缺勤平均不得超過一天以上，特殊因素者得另簽報告陳核。 

    四、出勤記錄列入實習成績評核項目。 

    五、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有其它假別需求者，應依公司規定辦理。 

第八條 校外實習輔導老師之職責 

    一、對實習學生實施職前教育。 

    二、瞭解實習學生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給予學生工作指導，解決實習學生

工作或學習上之困難。 

    三、與主管聯繫溝通，交換輔導心得。 

    四、指導學生寫作實習報告。 

    五、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第九條 實習機構之職責 

    一、實習機構與本校簽訂實習合作契約。 

    二、視學生專業學習之需要，指派廠內具相關專長之主管數名，擔任實習生輔導老

師，指導學生學習。 

    三、與學校共同規劃實習課程，並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辦事細則、

操作規範或相關學習資料。 

    四、給予實習學生所擔任職務之必要訓練。 

    五、專責指導實習學生工作，每週安排面談乙次，瞭解工作及學習狀況。 

    六、協助學校指導老師到廠輔導實習學生。 

    七、實習報告寫作指導。 

    八、評核實習學生表現及實習心得報告成績，使用「實習機構對實習生、課程滿意

度問卷」。 

    九、參與實習相關之協調、報告、檢討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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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一、學生應依計畫完成一篇「校外實習心得報告」，內容與寫作方式應依規定辦理，

細節由指導老師及實習公司主管指導之。 

    二、學生於實習期間，應舉行口頭報告，邀請企業主管與學校指導老師共同參與並

評定成績，使用「實習生對課程、機構、就業滿意度問卷」。 

    三、校外實習為正式修習課程，成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口頭、書面報告外，實習期

間之平常聯繫、學習等各項報告均列入重要評核。 

    四、實習期間若因個人因素離職或實習時間缺勤達 1/3 者，該階段之實習成績不予

核計。 

    五、學生校外實習期間若因懷孕、遭遇法定傳染病、重大疾病、重大事故等不可抗

拒狀況，請假超過一個月以上，無法在短時間內參加實務實習，該階段擬以個

案方式呈系主任核示，准由指導老師指定學生以「報告寫作」評核實習成績，

成績不得超過 80 分。 

第十一條 學生實習被實習機構辭退 

     一、下列異常行為屢勸不聽或經輔導未改善者，實習機構得知會實習輔導組予以

辭退，同時將其異常行為具體事實，以書面資料傳真學校，以便通知輔導老

師予以輔導。 

     二、實習期間連續或累計 1/3 曠職者。 

     三、怠工、睡覺、工作缺乏積極度且經屢勸不聽者。 

     四、個性任性、學習態度不佳或不服教導者。 

     五、未遵守安全衛生規定，擅自操作機具造成財物重大損失者。 

     六、擅自在外兼差或從事傳銷工作者。 

     七、其他嚴重違反學校或實習機構規定者。 

第十二條 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部門之處理 

     一、個人因素：第十一條所列原因被辭退、家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處

事理念、適應不佳、不告而別、擅自辭職、無法配合公司作息、學生專業能

力不足公司給予調整適當工作而學生不願從事者…等。 

     二、學生欲離職須事先告知指導老師，經指導老師審核通過後，才可離職並轉換

至新實習機構繼續參加實習。學生自行離職未告知指導老師者，該階段不予

核計實習成績。 

第十三條 學生實習結束 

     一、歸還借用之工具、書籍、資料。 

第十四條 學生實習成果展示 

     一、 實習結束時，由指導老師彙集報告電子檔及書面資料，送系辦存查。 

第十五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要點經實習委員會議、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